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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提出。

本文件由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惠州市生态环境应急与数据中心、惠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省惠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大连电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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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国家不断加强VOCs污染防治工作，印发VOCs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出台炼油、石化等行业排放标准，一些地区制定地方排放标准，加强VOCs监测、监控、报告、统计

等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一些进展，但VOCs治理工作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污染攻坚还需进一步在源头控

制、治污设施运行管理、末端达标排放等方面着力。如在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方面，不少企业存在管

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未建立、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问题。因此，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境污染，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提高挥发

性有机物（VOCs）治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全面加强过程管控，实施精细化管理。

本文件聚焦于VOCs治理需求，规范了涉VOCs排污单位过程监控系统的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管理等

技术要求，并通过实时监控涉VOCs排污单位的生产排污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从而全面加强VOCs

过程管控，为全面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辖区空气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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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VOCs 排污单位过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涉VOCs排污单位过程监控系统（以下简称“过程监控系统”）的术语和定义、总则、

技术要求、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惠州市行政区域内涉VOCs排污单位过程监控系统的安装、验收及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所有部分） 环境试验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T 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T 3369.1 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 第1部分：直流电流信号

GB/T 3369.2 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 第2部分：直流电压信号

GB/T 13850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T 17215.211 电测量设备（交流） 通用要求、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测量设备

GB/T 17215.321 电测量设备（交流） 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 (A级、B级、C级、

D级和E级)

GB/T 17626(所有部分)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GB/T 20840.2 互感器 第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GB/T 20840.3 互感器 第3部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GB/T 28474.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压力/差压变送器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474.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压力/差压变送器 第2部分：性能评定方法

GB/T 30121 工业铂热电阻及铂感温元件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 5137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 设计技术规程

GA/T 1127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HJ 212-2017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524 大气污染物名称代码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JJF 1547-2015 在线pH计校准规范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20840.2-2014&v=GB/T%2020840.2%24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30121-2013&v=GB/T%2030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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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HJ 2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VOCs（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在表征 VOCs 总体排放

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TVOC表示)、非甲烷总烃(以NMHC表

示) 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来源：GB 37822-2019,3.1]

3.2

排污单位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3.3

过程监控系统 process monitoring system

对产生、收集、治理和排放VOCs的主要设施的运行状态进行自动监控，显示、记录、存储并将各种

监控数据传输至管理部门，以反映污染源VOCs产生、收集、治理和排放过程的系统。

3.4

产污设施 pollutant production facilities

生产过程中产生含VOCs废气的生产设备、生产线、生产车间以及公辅设施等。

3.5

污染治理设施 equipment of pollution treatment

用于治理污染物所需的设备、装置等。

[来源:HJ 212-2017，3.5]

3.6

现场端监控系统 field-side monitoring unit

具有对产污设施、污染治理设施设备运行电信号（电流、电压、功率）、关键参数（温度、压力、

流速、pH等）进行数据采集、传输和存储功能的单元。一般由设备运行状态用电采集设备、参数采集传

感器、数据采集和传输仪等组成。

3.7

废气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CEMS)

连续监测VOCs的排放浓度和条件参数所需要的全部仪器和设备。

[来源:HJ 1286-2023，定义3.3，有修改]

3.8

平台端监控系统 platform-side monitor system

对现场端监控系统、废气连续监测系统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展示、预警、存储等。

4 总则

4.1 系统组成

过程监控系统由现场端监控系统、废气连续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及平台端监控系统组成，

工作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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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示意图

4.2 监控方案确定

4.2.1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a) 环评文件；

b) 废气处理方案；

c) 废气收集管道图纸；

d) 填写企业信息表示例及设备清单，见附录 A。

4.2.2 现场勘察

通过现场勘察涉VOCs排污单位的产污设施、污染治理设施及排放口分布情况、电源及其数量情况，

污染物载体在产治污环节的转运流程，根据需要编制“一企一策”监控方案，确定需要监控的产治污监

控因子，确定监控（监测）设备仪器种类及数量、现场安装位置等。

4.2.3 方案编制

4.2.3.1 制定原则

4.2.3.1.1 明确排污单位 VOCs 排放口数量及位置，以排放口为单位，对排放口对应的产污工段、废气

收集工段、治理工段、排放工段进行现场监控采集。

4.2.3.1.2 产污工段和废气收集工段安装的监控设备应能够清晰反映产污、收集工段运行状态。

4.2.3.1.3 治理工段和排放工段应能装尽装，以能够详细掌握每台治理设备运行动态和废气排放参数

等信息。工作原理示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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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作原理示例

4.2.3.2 安装点位确定

4.2.3.2.1 确定排放口数量

根据涉VOCs排污单位现场情况，结合企业环评文件等材料，确定需要监控的VOCs排放口数量和所在

位置。

4.2.3.2.2 产污工段

以能够清晰反映产污动态为原则，以排放口为单位，对排放口所对应的产污设施进行电信号采集（包

括电流、用电功率、用电量）。

4.2.3.2.3 废气收集工段

废气收集工段需采集电信号及流速数据：

——以排放口为单位，采集 VOCs 收集风机运行状态电信号，如有多条收集管路，原则上采集每个

收集管路收集风机电信号，单条排放口有多个串联排放风机，则只采集靠近生产设备最近的

收集风机运行电信号；

——在主管道及主支管上宜设置风速流量计，采集 VOCs 流量数据。

4.2.3.2.4 治理工段

以排放口为单位，采集VOCs治理工段每一套（台）治理设施运行电信号。采集填料吸附类治理设施

的视频影像，并能够存储更换填料的视频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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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5 排放工段

采集排放口的温度、压力、流量信息，安装PID（光离子化检测仪探头）监测VOCs排放浓度信息和

采集应急排放口开关电信号等。

4.2.4 编码规则

4.2.4.1 因子编码规则应符合现行HJ 212-2017中6.4.1条的规定。

4.2.4.2 污染物参数编码规则按HJ 524 中的规定进行编码。

4.2.4.3 排放过程工况参数编码规则见图3所示，采用 6 位固定长度的字母数字混合格式组成：

a) 第 1 位是编码分类,采用 1 位小写字母表示，“g”表示 VOCs 排放过程工况监测参数；

b) 第 2 位是工艺分类,表示污染治理设施处理工艺的分类，采用 1 位阿拉伯数字或小写字母表示，

7代表 VOCs；

c) 第 3～4 位是参数编码，表示监测因子或一个监测指标在一个工艺类型中的编码，采用 2 位阿

拉伯数字表示，即 01～99，每一种阿拉伯数字表示一种监测参数或一个监测指标；

d) 第 5～6 位是设备编码，表示污染治理设施的设备编码，采用 2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即 01～99，

默认值为 01，多个相同设备监测同一类参数时，数字码编码依次递增。

4.2.4.4 涉VOCs排污单位过程监控（工况监控）因子编码及安装位置见附录B。

图3 排放过程工况参数编码规则示例图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系统仪器应具有产品铭牌，标示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等信息。

5.1.2 系统仪器表面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各零部件连接可靠，各操作键、按钮使用灵活，定位

准确。

5.1.3 系统主机面板显示清晰，涂色牢固，字符、标识易于识别，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5.1.4 系统外壳应密封性能良好、防尘、防雨，采样探头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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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备性能指标

5.2.1 用电监控仪表

5.2.1.1 电流互感器应符合 GB/T 20840.2 要求。

5.2.1.2 电压互感器应符合 GB/T 20840.3 要求。

5.2.1.3 电测量变送器应符合 GB/T 13850 要求。

5.2.1.4 电能计量产品应符合 GB/T 2423、GB/T 17215.211、GB/T 17215.321 和 DL/T 5137 要求。

5.2.2 压力检测仪

应符合GB/T 28474.1和GB/T 28474.2要求，关键技术指标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0 kPa～5 kPa；

b) 输出信号:4 mA～20 mA、HART(两线制)；

c) 启动时间:3 s无需预热；

d) 精度：±1.0 % FS；

e) 稳定性:六个月误差为最大量程的±0.15 %；

f) 电磁辐射:符合GB/T 17626(所有部分)要求。

5.2.3 温度测量仪

应符合GB/T 30121要求，关键技术指标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输出信号:数字信号或满足 GB/T 3369.1、GB/T 3369.2 的模拟信号；

b) 工作电源:12 V～45 V 直流电源或电池等供电，宜使用 24 V 直流电源；

c) 精度等级:0.5；

d) 温度漂移系数:≤200×10-6
；

e) 响应时间:平均值＜350 ms，真有效值≤100 ms。

5.2.4 流速仪

流速仪关键技术指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测量范围：0～60 m/s；

b) 精密度：±5 % FS；

c) 分辨率：1 m/s；

d) 温度稳定时响应时间：≤ 1 s。

5.2.5 在线数采仪

应符合HJ 477要求。可集成于其他自动监控仪器设备中或单独运行。

5.2.6 摄像机

摄像机性能应符合GA/T 1127的规定。

5.2.7 pH 计

应符合 JJF 1547-2015 的 0.01 级要求，关键技术指标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分辨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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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输出信号:数字信号或满足 GB/T 3369.1、GB/T 3369.2 的模拟信号；

c) 防护等级:IP65。

5.2.8 CEMS（可选）

CEMS除应满足HJ 1013中的技术要求和性能指标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NMHC-CEMS 示值误差:量程＞100 mg/m
3
时，示值误差应在标准气体标称值的±5 %以内；量程

≤100 mg/m
3
时，示值误差应在 F.S.的±2.5 %以内；

b) NMHC-CEMS 系统响应时间≤300 s；

c) 参比方法测量 NMHC 浓度平均值和排放限值均＜50 mg/m
3
时,绝对误差平均值应在±10 mg/m

3

以内。

5.2.9 其他特殊要求

参数传感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和数据采集传输仪使用场所如有防爆要求，应符合GB/T

3836.1、GB/T 3836.2、GB/T 3836.4 的有关要求，并经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取

得防爆合格证书。

6 安装

6.1 安装要求

6.1.1 安装调试人员必须具有相关的操作资质（电工证、高压电工证等），安全工程师和安全监督员

应具有电力专业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满足电力施工相关要求，保障安装工艺，对排污单位原

有的用电线路不造成影响。

6.1.2 系统安装施工应符合 GB 50093、GB 50168、GB 50171 的规定。系统安装不应对安全生产和生

态环境造成影响，兼顾防爆、防雷、防电磁辐射等影响，保障信号传输。建立起有效安全措施，防止易

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及防范其他安全风险，若设备安装环境有防爆要求，则应按 GB/T 3836.1

中有关规定执行。

6.1.3 安装联网后，进入试运行阶段，保证采集数据有效传输率不低于 90 %。保证采集信息能够真实

反映现场实际情况，并确认现场运行数据、采集数据、平台数据的一致性。

6.2 技术验收

6.2.1 概述

施工完毕、联网运行后由实施主体组织验收，验收过程包括提出申请、现场检查、现场测试、确认

验收和信息备案、公开等环节。

6.2.2 提出申请

由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a) 现场采用主要系统及设备说明书和资质证书；

b) 现场采用设备的检测合格证书、设施设备校准材料；

c) 过程在线监控系统方案；

d) 信息采集与传输测试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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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系统试运行报告。

6.2.3 现场检查

实施主体对系统进行现场检查，主要检查设备性能、现场安装规范性、设备运行稳定性、系统功能

全面性、系统安全性等是否满足本文件要求。

6.2.4 现场测试

应对系统功能进行现场测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测试内容：

——调整污染源生产设施或治理设施功率负荷，观察中心端平台数据传输时延情况及采集端和平

台端数据一致性等；

——结合企业生产情况，对污染源生产设施或治理设施做停、上电实验，观察中心端平台是否正

确推送异常信息；

——其他关于监测点与监测数据匹配关系的测试。

6.2.5 确认验收

经现场检查、现场测试并具备以下条件后，由实施主体确认验收：

——现场设备安装完毕，调试运行正常，经现场检查、现场测试系统运行正常，技术指标达到本

文件相关要求；

——监测布点全面，现场设备安装位置符合要求；

——资料验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企业产治污设施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现场勘察表；

2) 现场端设备的检测合格证书；

3) 涉 VOCs 排污单位生产、治理工艺及流程图；

4) 企业平面图及企业产治污关系图；

5) 系统安装调试信息表；

6) 系统运行数据采集和传输联网报告（详见附录 C）；

7) 验收申请表；

8) 现场设备安装建设合同。

7 运行和维护

7.1 日常运行管理

实施主体应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安排专人或委托专业机构负责监控设备的日常巡检与维护，

巡检与维护包括各种设备的运行状况，检查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并做好巡检与维护记录，保障传输有效

率不低于相关要求。日常维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a) 检查传感器头部是否有脏污、外壳及传感器表面是否受到损坏、线缆是否正常、易耗品是否

有损坏、传感器寿命、测试数据是否正常，并做好记录；

b) 定期检查维护设备及配件；

c) 每月对传感器进行比对质控，确保数据准确有效，对于存在偏差的传感器，及时校准。所有

的校准及保养维护均须保存记录；

d) 设备经长期使用，元件自然老化导致的设备损坏故障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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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修复运行过程中，由于电压、电流的不稳定，导致的设备损坏故障维护；

f) 因线路受损导致的信号传输故障维护；

g) 未采取防雷措施或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施工质量故障维护等。

7.2 异常情况判定

7.2.1 生产设施运行时，污染治理设施关键参数符合违停判定条件，且持续时间＞60s，同时备用污染

治理设施未运行，判定为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异常。

7.2.2 生产设施运行时，污染治理设施关键设备运行状态为“未运行”，且持续时间＞60s，同时备用

污染治理设施未运行，判定为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异常。

7.2.3 异常情况判定参见表 1。

表 1 异常情况判定

序号 污染治理设施名称 监控状态 不正常运行判定条件

1 光氧催化设施 运行状态 未运行

2 等离子体设施
电流 ＜ 基准值的30%

开关机状态 未开机

3 静电设施
电流 ＜ 基准值的30%

开关机状态 未开机

4 活性炭（含其他填料）吸附装置 照片/音频 未及时更换填料

5 RCO装置
催化温度 ＜ 基准值的10%

脱附风机电流 ＜ 基准值的30%

6 RTO装置

炉膛温度 ＜ 基准值的10%

吸附风机电流 ＜ 基准值的30%

脱附风机电流 ＜ 基准值的30%

7 CO装置
温度 ＜ 基准值的10%

脱附风机 ＜ 基准值的30%

8 水喷淋设施 循环泵运行状态 未运行

9 酸碱喷淋设施
循环泵运行状态 未运行

循环泵电流 ＜ 基准值的30%

10 生物法工艺 循环泵电流 未运行

7.3 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存储要求

7.3.1 数据采集与传输

7.3.1.1 数据采集、传输及通信协议应符合 HJ 212 的规定。

7.3.1.2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数据有效传输率应不低于 90 %，数据最小上传周期不低于 2 min。

7.3.1.3 传输终端的数据采集误差应小于 1 %，48 h 连续运行内系统时钟计时误差为±0.5 %。

7.3.2 数据存储

系统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5年；现场端视频监控设备24 h录像，录像文件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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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企业信息表示例及设备清单

A.1 企业信息表示例

企业信息表示例见表A.1。

表 A.1 企业信息表示例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县区 地址

VOCs 基本信息

VOCs 排放口数量 在产 VOCs 排放口数量

1#VOCs 排放口基础信息

所在位置

对应产污设备名称 此排放口对应的产污设备（或车间、生产线）的名称,如：注塑机、喷漆房

对应废气收集风机

数量
产污设备至废气治理输送风机的数量

对应废气处理工艺 如：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光氧→排放风机→排放口

产治污流程示意图

2#VOCs 排放口基础信息

所在位置

对应产污设备名称

及数量

对应废气收集风机

数量

对应废气处理工艺

产治污流程示意图

A.2 系统设备清单

系统设备清单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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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系统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安装数量 安装位置 验收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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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因子编码及安装位置

表 B.1 涉 VOCs 排污单位过程在线监控（工况监控）因子编码及安装位置

序号 工段、工艺 因子编码 重点行业 监控参数 安装位置

1 产污工段 g701xx - 产污设施运行电流 产污设施配电箱内

2 废气收集工段 g702xx - 收集风机运行电流 收集风机配电箱内

3 活性炭吸附（含其

他吸附材料）
g703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毛刷、油漆等 活性炭（其他填料）

更换音频

能够覆盖活性炭箱全貌

画面的安全位置

4
活性炭脱附（含其

他吸附材料）
g704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毛刷、油漆等 脱附风机电流、加热

器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5 高压静电 g705xx
印染和定型、产业用布、纺织后整理、

橡胶、塑料、涂装、餐饮等
静电设施运行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6 低温等离子 g706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橡胶、毛刷、造

纸、化工、医药、油漆、皮革、食品、

餐饮、垃圾处理等

低温等离子运行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7
光氧催化

（UV光解）
g707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橡胶、毛刷、造

纸、化工、医药、油漆、皮革、食品、

餐饮、垃圾处理等
光氧催化运行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8 RTO g708xx
产业用布、五金、电子、涂装、印刷、

化工、医药等

炉膛温度、脱附风机、

排放风机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9
RCO、沸石转轮工

艺
g709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毛刷、油漆、化

工、医药、橡胶、塑料、汽车等

温度、加热器电流、

排放风机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10 水喷淋 g710xx
印染和定型、产业用布、纺织后整理、

橡胶、印刷、塑料、毛刷、油漆
循环泵运行电流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11 酸喷淋 g711xx
电子、化工、电镀、钢铁、有色金属、

冶炼、造纸、污水处理
循环泵电流、pH 治理设备配电柜内

12 碱喷淋 g712xx
电子、化工、电镀、钢铁、有色金属、

冶炼、造纸、污水处理
循环泵电流、pH 治理设备配电柜内

13 CO g713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毛刷、油漆、化

工、医药、橡胶、塑料、汽车等

温度、电流、脱附风

机
治理设施配电柜内

14 生物法工艺 g714xx 塑料、橡胶、油漆等 循环泵电流、电导率 治理设备配电柜内

15 TO g715xx
纺织后整理、印刷、毛刷、油漆、化

工、医药、橡胶、塑料、汽车等
温度、电流 治理设备配电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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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系统运行数据采集和传输联网报告

（排污单位：） 系统已于 年 月 日完成与 监控 中心联网，运行稳

定，并于 年 月 日起连续168 h各项因子数据传输符合监控中心的技术要求。数据传输

率明细表如下：

表 C.1 系统运行数据采集和传输联网报告

序号 因子名称 因子编码 日期 实时数据传输率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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